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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已成「商業高速公路」，電商產業已成「關鍵產業」，值得政府與民間高度重視。但

是，我們迄今仍看不到政府有足夠的魄力，提供具有企圖心的計畫、投注足夠的資源，在

此項「外部性」效果巨大的產業。 

五、中國大陸政府去年 3 月批准設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試驗半年多後，今年 1 月

進一步批准了 12 個城市設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以解決快遞通關、結匯、退稅等問

題。雖然試驗區是以解決電子商務的進口快速通關為主，但還是積極促進了電商貿易的發

展。去年 10 月，另外批准了江蘇省「昆山兩岸電商實驗區」，希望為產業升級轉型和兩岸

產業合作注入新動力。 

六、今年 5 月，昆山市政府又提出了促進跨境電商發展的措施，包括：一、鼓勵跨境電商主體

引進培育：凡設立電商項目實際投資在 1,000 萬人民幣以上者，按實際投資額 5%給予獎勵

；在籍跨境電商進出口業務首度超越 1,000 萬人民幣者，超過部分按 2%比例給予獎勵。二

、推動傳統外貿企業轉型發展跨境電子商務：第一年進出口貿易額超過 500 萬元人民幣者

，超過部分按 2%比例給予獎勵；外貿企業為跨境電子交易投保出口信用保險者，年支付超

過 5 萬元時，按支付保費之 50%給予補助。三、鼓勵跨境電商平台建設，對表現優異的跨

境電商平台提供資源獎勵。此外，對跨境電商的倉儲、入駐園區企業、引進人才皆有細緻

規劃的補貼，而且都是針對「效果」補助，和台灣諸多方案經常對「形式」補助相比，顯

然是略勝一籌。 

七、令人擔心的是，當中國大陸提出這些鼓勵措施後，台灣的跨境電子商務企業和人才是否會

被大量吸引而西進？它對台灣發展電商的影響如何？對岸大力發展的結果，會是更多的大

陸商品銷往台灣，還是台灣商品銷往大陸，或是彼此互利？我們對這些發展又如何因應？ 

（一五五）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近來政府力推創新創業，除了千億元

規模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國發會籌設百億元國家級投資公

司也預計 9 月上線，各級政府單位也配合推動國際天使來台

，鼓勵民間企業設立天使投資基金，要求行政院應積極鼓勵

台灣本地的天使與創投家，只有長期在地耕耘，才能真正與

台灣創業生態鏈有實質連結。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來政府力推創新創業，除了千億元規模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國發會籌設百億元國家級

投資公司也預計 9 月上線，各級政府單位也配合推動國際天使來台，鼓勵民間企業設立天

使投資基金，加上各地廣設的育成中心、加速器及共創空間等，讓台灣呈現一股朝創新創

業發展看齊的氛圍。不過，在一連串政策推動下，還是要提出幾個重點供決策者、產業界

及創業家參考，以免好不容易出現的創新創業風潮，卻因執行不力或流於表面功夫，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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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二、在政府的角色上，以國家政策做宣示與帶動，以千億元的先導基金引發民間投資，是相當

正確的方向。但這筆龐大的基金在運用上應遵循幾個方向，一是應以推動創新產業的發展

為優先，並以基礎建設為主軸，以培養或投資具長久影響力的企業為主，至於已成熟茁壯

的產業，或偏向應用層面的企業，則應儘量避開，將資源聚焦到早期、高風險但能成就產

業大發展的項目上。 

三、政府投入到創新創業也應集中力量，不要切割成太多部門，使力量分散，同時也忌諱做表

面工夫，只看數字而不重視實質成效。總而言之，政府應扮演好「造市者」角色，讓科研

法人、學校及業界將技術商業化，打造台灣新的產業生態鏈，如此創新創業才能有成效。

此外，政府也應積極與龍頭企業更密切配合。近年來產業界雖然面對諸多挑戰，但在多項

產業發展上已有不錯根基，許多次產業的生態鏈也逐漸成形，這是台灣步向創新創業非常

重要的基礎，不應輕忽放棄，政府也不必存有可能「圖利企業」的顧忌，若能把產業鏈建

立起來，受惠的是全體產業及國人。 

四、在當今多項關鍵創新領域中，從高階半導體製程設備、特殊 IC 設計、機器人、物聯網、精

密機械、智慧製造、汽車電子、綠能、虛擬實境等，每個領域都已有龍頭企業，也都嘗試

建構生態鏈之中，龍頭企業可以發揮母雞帶小雞的作用，讓產業上下游力量更加整合發揮

。另外，龍頭企業若能扮演技術整合或併購者的角色，讓新創團隊不一定要循股票上市的

管道，也可以透過被收購後取得創業高風險的報酬。 

五、近年來因為推動創新創業，到處都設有育成中心、加速器或共創空間等，根據統計目前全

台有超過 200 個，且數量還在增加中，可惜各單位追求形式上的數量，但欠缺特色，也少

有資源整合，甚至有些只提供較便宜租金的場地，或最簡單的服務如設立公司、專利申請

、律師諮詢等，至於更進一步的業師輔導、育成機制、資金鏈結等，都難以提供品質夠好

的服務。 

六、以創新創業做得最好的以色列為例，該國對於育成中心採「重質不重量」政策，全國只有

不到 20 個，但每一個都具備特色，各有專精的產業領域，也與國際級的天使投資家、創投

家深度結合，台灣人口數大約以色列的三倍，若用人口數對比，全台灣 50 家育成中心就已

足夠。 

七、天使投資人與創投家是創新創業生態鏈中關鍵的一群人，矽谷能夠不斷有創業家出現，仰

賴的是眾多成熟的創投家，以及許多從科技業退下來的天使。政府在邀請國外天使投資人

與創投家來台之餘，也不必迷信「遠來和尚會唸經」，應積極鼓勵台灣本地的天使與創投

家，只有長期在地耕耘，才能真正與台灣創業生態鏈有實質連結。 

八、推動創新創業，除了要有政策、產業龍頭、資金及育成中心的協助外，其實最核心的還是

價值觀，尤其是主流文化能否接受創業失敗，對於創業失敗者，父母、社會及企業主用什

麼眼光看待，恐怕更是一股無形但卻重要的力量，若整體社會的觀念沒有接受挑戰與包容

失敗的氣度，創新創業者將永遠會碰到一堵無形的牆，社會的創新力量也不容易發揮。 


